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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嘉益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蔡锐

0579-89075611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工业区金牛路3
号

cairui@cayigroup.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祝丁卉

0579-89075611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工业区金牛路3
号

zhudinghui@cayigroup.com

30100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注1】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63,891,729.41

317,242,009.70

311,524,624.00

132,305,742.51

3.13

3.08

22.49%

本报告期末

1,974,835,357.97

1,447,963,501.41

上年同期

调整前

653,296,588.79

163,053,056.33

165,159,299.69

76,563,013.51

1.63

1.61

16.27%

上年度末

调整前

1,643,404,487.37

1,306,285,410.96

调整后

653,296,588.79

163,053,056.33

165,546,860.47

76,563,013.51

1.63

1.61

16.27%

调整后

1,643,404,487.37

1,306,285,410.9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78.16%

94.56%

88.18%

72.81%

92.02%

91.30%

增加6.2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20.17%

10.85%

注1：调整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主要系：公
司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
同步调整可比期间数据。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浙江嘉韶云华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武义嘉金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戚兴华

4,751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持股比例

47.33%

9.01%

8.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股数量

49,218,750

9,375,000

8,531,25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6,398,437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陈曙光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汇添富消
费升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兴全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
五 零 二 组

合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
赢睿信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刘吉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7.57%

1.59%

0.96%

0.94%

0.79%

0.72%

0.67%

戚兴华系浙江嘉韶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武义嘉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戚兴华与陈曙光为夫妻关系。

嘉韶云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戚兴华、陈曙光夫妇控制的企业。
嘉金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实际控制人戚兴华。上述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刘吉瑞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695,400股，合计持有695,400股。

7,875,000

1,650,054

1,000,000

980,000

817,637

750,000

695,40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27名激励对象办理40.35万股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后的股份已于2024年4月15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的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2、2024年6月25日，公司4名股东浙江嘉韶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义嘉金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戚兴华、陈曙光所持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75,000,000股，占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股本的
72.1154%。此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中戚兴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
后，其直接持股的75%（6,398,437股）将计入高管锁定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004 证券简称：嘉益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16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2024年8月15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39,000万
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已经全部归还完毕。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在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了
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情
形。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4-041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8月 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
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孙国强先生。董事长张旺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孙国强先生主持会议。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0人，代表股份494,880,81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382%。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486,659,1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10%。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79人，代表股份8,221,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572%。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周志远先生、徐阳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周志远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492,043,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67%。
周志远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徐阳雪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491,986,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51%。
徐阳雪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媛、门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8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511 证券简称：德福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6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87,776,746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5.66%，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22户,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
份的股东户数为 20 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80,088,7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4.44%；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东户数为2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687,99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2%。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因2024年8月17日
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26号）同意注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67,530,217股，并于2023年8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82,699,783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 450,
23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392,077,287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87.0838%（四
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58,152,71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162%（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2024年 2月 1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886,076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0.8631%，具体情况见公司 2024 年2月7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450,23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0.55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24,762,65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合计转增180,092,000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630,322,000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上述权益分派方案于2024年
5月20日实施完毕。

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数量为287,776,746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45.66%，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22户,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的股东户数为20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0,088,7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44%；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东户数为2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687,99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22%。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起上市流通。

除前述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公司未发生其他因股份增发、回购
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共计20名，该等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株）LG化学、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道（厦门）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厦门红道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茹翌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华智融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恒晟箔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源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甘肃新业立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甘肃新业立德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嘉盛锦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①如发行人于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发行人于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④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2）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①对于本公司从发行人控股股东处受让的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6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6 至 12 个月期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
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②对于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其余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自该部分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所持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④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3）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德福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科富创汇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下：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③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2、首发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德福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包括延长

的锁定期）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
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计算上述股份数量时，本企业与
本企业之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质押的，本企业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2 日内以书面方式
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因执行股份质押协议导致本企
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出售的，应当执行本承诺。

（4）减持股份的程序及期限
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发行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将减

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
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交
易所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外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本企业将提前 3个交易日将减
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本
企业与本企业之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低于 5%后无需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以书
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 6 个
月内完成，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共计2名，为富诚海富通德福科技员工

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该等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
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没有做出其他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

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
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7,776,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6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共计22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合计

21

22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合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计

股东名称

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株）LG化学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九江科富创汇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九江德福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红道（厦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红道新能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南京茹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智融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恒晟箔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共青城源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甘肃新业立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新业立德壹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嘉盛锦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诚海富资管－中信银行－富
诚海富通德福科技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类型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战略配售限售
股股东

战略配售限售
股股东

所 持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股）

64,330,556

26,780,429

24,180,737

20,680,958

18,101,229

17,262,883

16,687,224

14,984,466

13,240,858

12,188,911

9,219,643

8,186,157

7,527,927

5,262,530

5,044,134

4,539,723

4,093,078

3,420,747

2,338,902

2,017,655

280,088,747

5,187,999

2,500,000

7,687,999

287,776,746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占总股本比例

10.21%

4.25%

3.84%

3.28%

2.87%

2.74%

2.65%

2.38%

2.10%

1.93%

1.46%

1.30%

1.19%

0.83%

0.80%

0.72%

0.65%

0.54%

0.37%

0.32%

44.44%

0.82%

0.40%

1.22%

45.66%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数 量
（股）

64,330,556

26,780,429

24,180,737

20,680,958

18,101,229

17,262,883

16,687,224

14,984,466

13,240,858

12,188,911

9,219,643

8,186,157

7,527,927

5,262,530

5,044,134

4,539,723

4,093,078

3,420,747

2,338,902

2,017,655

280,088,747

5,187,999

2,500,000

7,687,999

287,776,746

备注

注1

注1

注1

注1

注1：陈钊通过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867,900股，吴作贤通过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55,482股，根据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由于前期已触
发自动延长锁定期的条件，其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已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5年2月17日，上述
股份本次一并解除限售,相关股东将遵守其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2025年2月17日前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相关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注2：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
直接持股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直接持股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544,426,735

535,779,696

959,040

7,687,999

85,895,265

630,322,000

占比（%）

86.37

85.00

0.15

1.22

13.63

100.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增+/减-）
（股）

-287,776,746

-280,088,747

0

-7,687,999

287,776,746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56,649,989

255,690,949

959,040

0

373,672,011

630,322,000

占比（%）

40.72

40.57

0.15

0.00

59.28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上

市流通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
相关承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福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
一一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德福科技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26号）同意注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67,530,217股，并于2023年8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82,699,783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 450,
23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392,077,287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87.0838%（四
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58,152,71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162%（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2024年 2月 1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886,076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0.8631%，具体情况见公司 2024 年2月7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450,23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0.55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24,762,65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合计转增180,092,000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630,322,000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上述权益分派方案于2024年
5月20日实施完毕。

本次拟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数量为287,776,746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45.66%，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22户,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的股东户数为20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0,088,7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44%；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东户数为2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687,99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22%。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起上市流通。

除前述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公司未发生其他因股份增发、回购
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共计20名，该等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株）LG化学、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道（厦门）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厦门红道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茹翌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华智融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恒晟箔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源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甘肃新业立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甘肃新业立德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嘉盛锦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①如发行人于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发行人于本公司/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④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2）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①对于本公司从发行人控股股东处受让的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6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6 至 12 个月期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
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受让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②对于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其余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或自该部分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孰晚为准），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发行人于本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则自本公司所持该部分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③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④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3）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德福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科富创汇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下：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③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本
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2、首发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德福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包括延长

的锁定期）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
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计算上述股份数量时，本企业与
本企业之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质押的，本企业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2 日内以书面方式
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因执行股份质押协议导致本企
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被出售的，应当执行本承诺。

（4）减持股份的程序及期限
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发行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将减

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
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交
易所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外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本企业将提前 3个交易日将减
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本
企业与本企业之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低于 5%后无需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以书
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 6 个
月内完成，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共计2名，为富诚海富通德福科技员工

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该等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
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没有做出其他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

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
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87,776,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6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共计22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合计

21

22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合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计

股东名称

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株）LG化学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九江科富创汇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九江德福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红道（厦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红道新能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南京茹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智融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恒晟箔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共青城源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甘肃新业立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新业立德壹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嘉盛锦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诚海富资管－中信银行－富
诚海富通德福科技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类型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首发前限售股
股东

战略配售限售
股股东

战略配售限售
股股东

所 持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股）

64,330,556

26,780,429

24,180,737

20,680,958

18,101,229

17,262,883

16,687,224

14,984,466

13,240,858

12,188,911

9,219,643

8,186,157

7,527,927

5,262,530

5,044,134

4,539,723

4,093,078

3,420,747

2,338,902

2,017,655

280,088,747

5,187,999

2,500,000

7,687,999

287,776,746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占总股本比例

10.21%

4.25%

3.84%

3.28%

2.87%

2.74%

2.65%

2.38%

2.10%

1.93%

1.46%

1.30%

1.19%

0.83%

0.80%

0.72%

0.65%

0.54%

0.37%

0.32%

44.44%

0.82%

0.40%

1.22%

45.66%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数 量
（股）

64,330,556

26,780,429

24,180,737

20,680,958

18,101,229

17,262,883

16,687,224

14,984,466

13,240,858

12,188,911

9,219,643

8,186,157

7,527,927

5,262,530

5,044,134

4,539,723

4,093,078

3,420,747

2,338,902

2,017,655

280,088,747

5,187,999

2,500,000

7,687,999

287,776,746

备注

注1

注1

注1

注1

注1：陈钊通过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潇芃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867,900股，吴作贤通过九江圣风维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55,482股，根据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由于前期已触
发自动延长锁定期的条件，其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已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5年2月17日，上述
股份本次一并解除限售,相关股东将遵守其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2025年2月17日前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相关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注2：上述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
直接持股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直接持股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544,426,735

535,779,696

959,040

7,687,999

85,895,265

630,322,000

占比（%）

86.37

85.00

0.15

1.22

13.63

100.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增+/减-）
（股）

-287,776,746

-280,088,747

0

-7,687,999

287,776,746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56,649,989

255,690,949

959,040

0

373,672,011

630,322,000

占比（%）

40.72

40.57

0.15

0.00

59.28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上市

流通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
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及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明亚飞 杨志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5日


